
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9年研究生学年总评工作实施办法

为切实做好学院 2018-2019 学年研究生总评工作，根据《关于

开展 2019年研究生学年总评及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校党政办

[2019]56号）文件要求，结合《地球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

实施细则》（修订）（地环政[2018]1号），制定本办法。

一、 组织领导：

按照学校要求，学院成立研究生学年总评及奖学金评定工作评

审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

分管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系主任、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教育

管理秘书，负责制定学院研究生学年总评工作办法，受理学院研究

生申请，组织实施评审工作，具体成员构成如下：

主 任：张平松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陈孝杨 陈要平 范廷玉 高良

敏 金 德 鲁海峰 盛鹏飞 宋晓梅 吴基文 吴荣新

许光泉 徐宏杰 研究生代表 1人

秘 书：杨柳荫、张贺海

二、 学年总评内容

（一）学年总结

对 2017 级和 2018 级的全体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学年总结，

研究生认真如实填写《研究生学年考核鉴定表》。

（二）先进个人评选

“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参评对象为 2017级、

2018级硕士博士研究生。我院硕士研究生“优秀研究生”24个指标，

“优秀研究生干部”7个指标；博士研究生“优秀研究生”2个指标，



博士“优秀研究生干部”全校共评选 3名，由本人申请，学院初评，

交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审核评选。

（三）学业奖学金评选

2017、2018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 24个指标、二等 36

个指标、三等 48个指标、四等 12个指标，2017、2018级博士研究

生一等 8个指标、二等 4个指标；新生学业奖学金在 2019级硕士和

博士中开展评选，推免生和一志愿考生优先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

（四）学费减免申请

学校对孤儿、烈士子女等经济特别困难、无法缴纳学费、刻苦

学习的学生给予全部或部分学费减免。学费减免于每学年的学年总

评期间集中办理。凡符合减免条件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需填

写《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减免学费申请表》（可在研究生院网站

“资料下载”里下载），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学院审核通过后，

报研究生院统一办理。

三、 申请程序及时间节点

（一）学年总结

2017级和 2018 级的全体硕士、博士研究生填写《研究生学年

考核鉴定表》（学校统一印制），9月 19日前汇总到辅导员处。

（二）先进个人评选

博士研究生填写附件 2《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秀研究

生干部”申请表》，硕士研究生填写附件 4《地球与环境学院研究

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表》，9月 19日前提交到学院。

优秀研究生参照《地球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

由年总评工作评审委员会评选。

（三）学业奖学金评选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依据《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管理暂行办法（修订） 》（校政〔2015〕120 号），《地球与环境

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修订）（地环政[2018]1号）执

行。

1、申请材料

2017级、2018级博士研究生填写附件 3《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表》、附件 5《地球与环境学院科研综合能力

计分表》自评分部分、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9月 19日前交到辅

导员处。

2017级、2018级硕士研究生填写附件 5《地球与环境学院科研

综合能力计分表》自评分部分，提交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9月

19日前交到辅导员处。

科研成果以安徽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成果排名以学术专

著封面作者署名位次、获奖证书、验收证书人员位次、专利证书发

明人位次为准；所有期刊以正式见刊为准；被 SCI、 EI等收录的论

文，以检索证明为准。

2、评选办法

按照学业奖学金综合测评成绩进行排名评选。

学业奖学金综合测评成绩计算公式：

1、博士研究生

总分=科研综合能力分×95%+思想品德及素质拓展分×5%-扣分

2、硕士研究生

一年级：不分地质和环境学科计算，按入学综合成绩评定。

二年级：总分=学位课平均分×65% +科研综合能力分×30% +

思想品德及素质拓展分×5%-扣分



三年级：总分=学位课平均分×25% +科研综合能力分×70% +

思想品德及素质拓展分×5%-扣分

（四）学费减免申请

填写《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减免学费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9月 19日前汇总到学院。

四、 注意事项

1、所有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定向的、在职的研究生不得参评。

2、未交学费的研究生取消参评资格。

3、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参评学生须报附件 5《地球与环境

学院科研综合能力计分表》，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到学

院，过期不提交者视为科研综合能力得分为 0。

五、工作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关于开展

2019 年研究生学年总评及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校党政办

[2019]56号），杜绝弄虚作假，严格审查评奖评优申请者的资格，

认真审查参评学生的支撑材料，及时公示评奖评优结果。

附件 1：申请资料提交及时间节点

附件 2：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表

附件 3：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 4：地球与环境学院硕士研究生”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

表

附件 5：地球与环境学院科研综合能力计分表

附件 6：地球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定实施细则（修订）

地球与环境学院

2019年 9月 16日



附件 1：
申请资料提交及时间节点

按学校规定的时间要求开展如下工作：

1、组织动员

2019年 9月 16日前对全日制研究生进行动员和布置，并通过学院网站等方式进行

通知。

2、申请材料及提交时间

项目 学生类别 提交材料 截止日期
提交地点

方式

学年总结

2017、2018级
全体硕士、博

士研究生

《研究生学年考核鉴定表》 9月 19日 班长汇总

优秀研究生

干部

2017、2018级
博士研究生

附件 2《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

“优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表》
9月 19日 辅导员

2017、2018级
硕士研究生

附件 4《地球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优

秀研究生干部”申请表》
9月 19日 辅导员

学业奖学金

评选

2017、2018级
博士研究生

附件 3《安徽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申请表》；

附件 5《地球与环境学院科研综合能

力计分表》、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所有期刊以正式见刊为准；被

SCI、 EI 等收录的论文，以检索证

明为准。

9月 19日 辅导员

2017、2018级
硕士研究生

附件 5《地球与环境学院科研综合能

力计分表》、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

件。所有期刊以正式见刊为准；被

SCI、 EI等收录的论文，以检索证

明为准。

9月 19日 班长汇总

学费减免申

请
全体研究生

《安徽理工大学研究生减免学费申

请表》（可在研究生院网站“资料

下载”里下载），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

9月 19日 辅导员

3、学院评审

2019年 9月 20日学院对学生总评材料进行评审，评审结束后进行公示。

4、材料报送

2019年 9月 27日报送材料至研究生院。


